
常州新北区幼儿园项目绿色建筑环评报告（节选·4.1.1条文专项）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配套12班幼儿园，选址于新景花园小区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用地性质为教育用地，符合常州市新北区城市规划及学前教育发展规划要求。项目设计班容量为30人/班，总规模360名幼儿，配套建设幼儿活动用房、服务用房及附属用房，总建筑面积参照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75—2016）中12班幼儿园指标控制，容积率按0.65执行，规划建设符合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标准，本次环评重点围绕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4.1.1条文要求开展专项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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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
· 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75—2016）
· 《防洪标准》（GB 50201）
· 《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/T 50805）
· 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）
·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（GB 50325）
· 《常州市2024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
· 项目场地地质勘察报告、区位图及相关检测报告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4.1.1条文专项评价
条文要求：场地应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，易发生洪涝地区应有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；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，应无电磁辐射、含氡土壤的危害。结合本项目场地条件，具体评价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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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场地地质概况：本项目选址位于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小区内，场地地势平坦，无明显地形起伏，土壤类型以粉质黏土为主，土层分布均匀，承载力满足幼儿园建筑设计要求。根据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《常州市2024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》，新北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集中于孟河镇小黄山周边区域，以小型滑坡、崩塌为主，本项目场地远离该区域，不在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。
2.  地质危险地段避让情况：经现场勘查及查阅相关资料，项目场地及周边500米范围内无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、地裂缝等地质危险地段，不存在地震危险地段及其他不利地质条件，符合“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”的条文要求，同时符合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中“选择地质条件较好、场地平整、排水通畅的宜建地带”的选址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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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场地洪涝风险分析：常州新北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降水集中于夏季，本项目场地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，周边市政排水系统完善，场地标高高于周边道路路面，无地势低洼、易积水区域，不属于易发生洪涝的重点区域。
2.  防洪涝基础设施配置：本项目结合场地条件及市政配套，设计了完善的防洪涝基础设施，具体包括：场地采用向外倾斜的坡度设计，坡度控制在2‰-3‰，确保地表雨水快速排出；配套建设雨水收集管网，与市政雨水管网无缝衔接，设计排水能力满足50年一遇暴雨排水要求，符合《防洪标准》及《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》相关规定；场地周边设置排水沟，避免雨水倒灌至建筑内部及活动场地，同时在幼儿园入口处设置挡水坎，进一步提升防洪能力，确保场地具备可靠的防洪涝保障，满足条文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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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严格按照条文要求，对场地及周边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进行全面排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.  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排查：经现场勘查及查阅周边区域规划资料，项目场地范围内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、储存、运输及堆放场所；周边1000米范围内无加油站、加气站、危险品仓库、烟花爆竹经营点等易燃易爆、危险化学品危险源，无输油、输气管道和高压供电走廊穿越场地，符合“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的威胁”的要求，同时符合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中“不应与生产经营贮藏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物品等危及幼儿安全的场所毗邻”的选址原则。
2.  电磁辐射危害排查：本项目场地及周边500米范围内无通信发射塔（台）、高压变电站、雷达站等强电磁辐射源，场地内电气设备均按照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）设计安装，电磁辐射强度控制在安全限值范围内，无电磁辐射危害，符合条文要求及幼儿园选址的安全防护要求。
3.  含氡土壤危害排查：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4年辐射环境质量报告，江苏省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均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，无异常情况。本项目场地土壤经专业检测，氡浓度符合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（GB 50325）中相关限值要求，无含氡土壤危害，不会对幼儿及教职工身体健康造成影响，满足条文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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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专项评价，本项目场地选址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4.1.1条文要求：场地避开了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，无不利地质条件；场地不属于易发生洪涝区域，且配备了可靠的防洪涝基础设施，能够有效应对暴雨洪涝风险；场地及周边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危险源，无电磁辐射、含氡土壤危害，场地安全、适宜，符合幼儿园建设的安全及绿色建筑相关要求，可满足12班幼儿园（30人/班）的建设及使用需求，为幼儿提供安全、健康的成长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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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本报告为4.1.1条文专项环评，后续将结合绿色建筑其他条文要求，完善全项目环评内容；
2.  项目施工期间，将进一步加强场地地质监测及排水管理，严格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类环境影响，确保施工期场地安全；
3.  项目运营期间，将定期对防洪涝设施、电气设备进行维护，定期检测场地土壤氡浓度及电磁辐射强度，持续保障场地安全，符合绿色建筑长期运营要求。


